附件1

厦门市先进制造业倍增计划企业及其全资子公司
中层以上管理和技术人才扶持奖励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实施《厦门市先进制造业倍增计划实施方案（2022-2026年）》（厦府规〔2022〕3号）有关人才扶持政策，规范扶持奖励的申报和发放，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经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认定的先进制造业倍增计划企业及其全资子公司（以下统称“用人单位”）。

第二章 奖励标准与对象

第三条  对用人单位的中层以上管理及技术岗位人才（以下简称“人才”），按其上一年度税前年薪实施分档次奖励，具体标准如下：
（一）年薪50万元（含）至70万元（不含）的，给予2万元人才券奖励；
（二）年薪70万元（含）至100万元（不含）的，给予3万元人才券奖励；
（三）年薪100万元（含）至150万元（不含）的，给予5万元人才券奖励；
（四）年薪150万元（含）至300万元（不含）的，给予8万元人才券奖励；
（五）年薪300万元（含）以上的，给予12万元人才券奖励。
第四条  本细则的奖励对象为第三条所述人才，并须同时满足本细则第五条规定之条件。

第三章 申报条件

第五条  申报奖励的人才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且在申报时已连续任职满一年以上并仍在职在岗；
（二）其上一年度在用人单位获得的税前年薪（指工资、薪金、奖金、津贴、补贴等所有现金形式的劳动报酬总额）达到50万元人民币以上；
（三）其上一年度绩效评价结果在用人单位内部排名位于最高绩效等级（或类似称谓的第一档次），并由用人单位出具正式的绩效评价文件予以证明。

第四章 办理程序

第六条 申报与受理 
（一）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按年度发布申报通知，明确具体申报时间与材料要求。
（二）各用人单位根据通知要求，组织内部申报、初审，并统一提交申报材料。
第七条 审核与发放 
（一）材料审核：受理单位对申报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进行审核。
（二）社会公示：对审核通过的拟奖励名单进行社会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
（三）资金拨付：公示无异议后，按程序将人才券奖励发放至人才个人账户。人才券的具体使用、兑现规则由市财政部门另行制定并公布。

第五章 监督与管理

第八条  严格执行《关于进一步规范人才扶持政策申报和人才扶持资金发放的通知》（厦委人才办〔2021〕5号）要求，按照“就高从优不重复”原则发放奖励。将在全市同一年度人才支持政策范围内进行查重。
第九条 用人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并承担主体责任。如在审核或公示期间发现申报材料存在弄虚作假，将立即取消该人才当年及后续两年的申报资格。同一用人单位一年内发生2起及以上虚假申报情况的，将取消该单位三年内所有人才政策的申报资格。
第十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对奖励名单有异议的，可在公示期内向受理单位提出书面异议，受理单位应在收到异议后核查并予以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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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本细则由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细则自202*年*月*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原《厦门市先进制造业倍增计划企业中层以上管理及技术人才个人贡献奖励实施细则》（厦工信规〔2023〕3号）同时废止。
